
臺北市政府 97.05.21.  府訴字第 097701075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宛○○

　　訴願人因低收入戶事件，不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之不作為，提起訴願

，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應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速為處分。

　　　　事　　實

一、緣案外人宛○○（即訴願人之女），設籍本市中正區，於 91年間申請

　　為本市低收入戶，經本市○○區公所初審後，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複

　　核，案經該局查認案外人宛○○全戶家庭總收入分配全家人口平均每

　　人每月收入超過本巿 91年最低生活費標準新臺幣 1萬 3,288元，乃以 91

　　年 12月 6日北市社二字第 09139838000號函通知案外人宛○○否准其所

　　請。案外人宛○○不服，於 91年 12月 19日第 1次向本府提起訴願，案

　　經本府以 92年 4月 25日府訴字第 09129227800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

　　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二、嗣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 92年 6月 27日北市社二字第 09233745700號函

　　按 92年度標準重為處分，准自 91年 10月起核列案外人宛○○1人為本

　　市低收入戶第 4類，惟其全戶（含直系血親）平均每人存款及投資金

　　額超過規定，不予生活扶助。案外人宛○○仍表不服，於 92年 7月 7日

　　第 2次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本府以 93年 2月 4日府訴字第 09216734500

　　號訴願決定：「訴願駁回。」案外人宛○○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94年 5月 19日 93年度訴字第 1088號判決：「原告

　　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案外人宛○○仍不服，向最高行

　　政法院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95年 12月 14日 95年度判字第 2068

　　號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嗣經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以 96年 5月 24日 96年度訴更一字第 00020號判決：「原告之訴駁

　　回。第一審及第二審發回前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案外人宛○○仍

　　表不服，再次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刻由該院審理中。

三、嗣訴願人以案外人宛○○上開事件發現新事證為由，於 97年 2月 15日

　　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複查，請求撤銷該局 92年 6月 27日北市社二

　　字第 09233745700號函，並重為處分。嗣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不作為



　　為由，於 97年 3月 18日向本府提起訴願，5月 12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2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

　　，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

　　起訴願。 ......」第 82條第 1項規定：「對於依第 2條第 1項提起之訴

　　願，受理訴願機關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

　　速為一定之處分。」

　　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規定：「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具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

　　廢止或變更之。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

　　或救濟程序中主張其事由者，不在此限：一、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

　　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變更者。二、

　　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

　　限。三、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

　　分者。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　3 個月內為之；其事由

　　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發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

　　過後已逾 5 年者，不得申請。」第 129 條規定：「行政機關認前條

　　之申請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廢止或變更原處分；認申請為無理由或

　　雖有重新開始程序之原因，如認為原處分為正當者，應駁回之。」

　　法務部 92年 3月 20日法律字第 0920010217號函釋：「主旨：關於貴署

　　函詢行政程序法第　128 條規定適用疑義等乙案，本部意見如說明二

　　、三。請查照參考。說明...... 二、按行政程序法第 128 條規定：

　　『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相對

　　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之。....... （

　　第 1 項）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 3 個月內為之；其事

　　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發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

　　經過後已逾 5 年者，不得申請。（第 2 項）』其所稱『法定救濟期

　　間經過後』，係指行政處分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不能再以通常之

　　救濟途徑，加以撤銷或變更，而發生形式確定力者而言（本部 91 年

　　2 月 25 日法律字第 0090047973 號函參照）。又本部曾於 91 年 8

　　月 12 日以法律字第 0910029335 號函復財政部略以：『非經實體判

　　決確定之行政處分，符合上開（行政程序法第　128 條）規定者，當



　　然得依上開規定申請重新進行行政程序，若經行政法院實體確定判決

　　予以維持之行政處分，關係人可依再審程序謀求救濟，故不在重新進

　　行行政程序之列。惟如無從依再審程序救濟者，解釋上，亦當容許其

　　申請重新進行行政程序，以求周延。....... 原處分相對人提起行政

　　救濟，經最高行政法院於 90 年 10 月 18 日以 90 年度判字第 1873

　　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如該判決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當

　　事人得依再審程序謀求救濟（行政法院 86 年度判字第 674號判決參

　　照），應無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規定之適用。』三、本件來函說明三

　　所詢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規定適用疑義，請參酌前開說明，自行審認

　　之。...... 」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逾時之財稅資料及依法一次退休金之計算所為低

　　收入戶事件，因訴願人發現新事證，顯示原處分違法，於 97 年 2月

　　 15 日依法申請複查，原處分應撤銷重新處分，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於

　　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損害訴願人之權益或利益，依法提起訴

　　願。

三、卷查訴願人因發現新事證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複查，請求撤銷該

　　局 92年 6月 27日北市社二字第 09233745700號函，並重為處分，探究訴

　　願人上開申請真意，應係主張其具有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第 1項第 2款

　　規定事由，請求重新開始行政程序，並撤銷原處分。惟查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迄今仍未予以審查並為準駁之答覆，自與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12

　　8條及第 129條規定有違，應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 30日內速為處分。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2條第 1項之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媛英

　　　　　　　　　　　　　　　　　　　　　　　　　　委員　紀聰吉

　　　　　　　　　　　　　　　　　　　　　　　　　　委員　林明昕



　　　　　　　　　　　　　　　　　　　　　　　　　　委員　戴東麗

　　　　　　　　　　　　　　　　　　　　　　　　　　委員　蘇嘉瑞

　　　　　　　　　　　　　　　　　　　　　　　　　　委員　李元德

中　　華　　民　　國　　　97　　　年　　 5　　 月　　 21　　　日

　　　　　　　　　　　　　　　　　　　　　　　市長　郝龍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